
 
 
 
 

 
 

 

内招考办〔2017〕49 号  

 
 

关于转发《教育部关于加强普通高中 
学业水平考试考务管理的意见》的通知 

  

各盟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： 

为加强和规范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考务管理，教育部出台

了《教育部关于加强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考务管理的意见》（教

基二[2016]7 号），要求各地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要参照普通高

等学校招生考试等国家教育考试考务工作规定，建立健全学业水

平考试考务工作规章制度，严格依规实施考试。现将此文件转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，并积极做好相关宣传工作。 

 

 

     内蒙古自治区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 

2017 年 6 月 6 日 

  

  

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教育部考试中心，自治区教育厅侯元厅长、张亚民副厅长，自

治区纪委驻教育厅纪检组钱晓颍组长。 

内蒙古自治区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2017 年 6 月 6日印发 

     


